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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四）本院李委員鴻鈞，有鑒於桃園地區捷運中壢火車站延伸段原

訂民國 101 年底動工，惟截至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已累計 6
次流標。主管機關針對機捷延伸段招標不順之應變處置實有

欠積極，爰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行政院於民國 99 年 4 月核定機場捷運中壢火車站延伸段，原定民國 101 年底動工，民國

107 年 6 月通車。然其標案自民國 101 年 10 月第 1 次招標，至今民國 102 年 10 月 15 日業

已 6 次流標，皆因無廠商投標而宣告流標。高鐵局檢討，係因機電號誌部分報價不明，導

致有意願廠商保持觀望不敢投標。延伸段歷經 6 次流標徒費 1 年進度空轉，主管機關之應

變措施明顯不夠即時積極。 

二、針對上揭問題，高鐵局表示：「第 7 次標案將排除機電部分，僅先就土建及軌道部分進行

招標，預定民國 102 年 11 月 26 日可決標。」然本席認為，此作為僅是重蹈機場捷運之覆

轍，只在拖延解決機電問題的時程，仍無法於既定之民國 107 年 6 月通車；蓋因機捷主線

本原定民國 100 年 6 月完工，就是因機電問題而三度延宕至民 104 年底通車。機捷殷鑑，

現延伸段標案抽掉電機先趕土建，仍為治標不治本之舉。 

三、爰此，本席要求高鐵局勿以拖延的方式將機場捷運延伸段土建部分先行招標。整合土建施

工與機電系統設計一併發包，有其工程上相容性之考量，主管單位應澈底解決機電問題，

精算出機電號誌成本報價後再進行招標，並於一個月內儘速協調解決，勿使工程持續延宕

虛耗國家成本。 

（三十五）本院邱委員志偉，鑒於《食品管理法第七條》規定「食品業

者應實施自主管理，確保食品衛生安全」。然而自前年塑化

劑事件起至目前為止，台灣陸續傳出多起食品安全事件，顯

見食品業者無法落實自主管理。此外，近日媒體陸續報導食

品業者標示不實之案例，令人質疑政府食品檢驗制度的完整

性，爰此，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據媒體報導，台灣近日頻發麵包加香精、蜂蜜為假蜜、劣米充台灣米，以及混油冒充高價

油等食品安全事件。上述案件癥結點不僅是民生食品添加人工化學物質，不肖業者以不實

廣告欺騙消費者更是社會關注的重大議題。政府雖希望業者可自主管理，以減少行政資源

浪費，卻造成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的食品風暴。鑒於部分業者無法有效監管自家產品，政府

應主動介入管理食品安全，對人民的健康安全負責，並嚴格把關每項食品的檢驗，莫讓人

民付出沉重的身心代價。 


